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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与广西北部湾华东重工

有限公司（简称“华东重工”）作为联合中标方，于2012年9月27日、10月12日分

别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部湾集团”）及其全资控股的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签署“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

集团有限公司北海铁山港区1号至4号泊位工程8台40t-43m门座起重机项目合

同”、“防城港东湾403#-407#泊位工程6台25t-35m门座起重机项目合同”、“防城

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3#-8#泊位6台16t-33m门座起重机项目合同”及“广西北

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北海铁山港区1号至4号泊位工程4台25t-35m门座起

重机项目合同”，共计四份项目合同。该四份合同已于2012年10月9日及2012年10

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进行公告。

近日，公司及华东重工分别收到北部湾集团发出的《关于门座式起重机购销

合同的付款方式及结算的函》。该函要求对上述四份项目合同的付款及结算办法

作出调整，即（1）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及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将项目货款分期按进度先支付给华东重工，再由华东

重工根据华东重工及公司双方确认的公司应收款项支付给公司；（2）公司将结

算发票开据给华东重工，华东重工再按照项目开据全额发票给广西北部湾国际港

务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及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

鉴于以上原因，公司与华东重工于2012年11月21日签署《关于门座式起重机



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因华东重工为北部湾集团控股子公司，亦是公司参股子

公司，并且公司董事长翁耀根先生在华东重工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裁翁杰先生在华东重工担任董事职务，公司财务总监惠岭女士在华

东重工担任董事职务，所以本次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已由公司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以7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其中翁耀根、翁杰两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3、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提交相关部门审核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广西北部湾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西省钦州市钦州港勒沟西大街11号

成立日期：2012年7月2日

法定代表人：叶时湘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的批发。（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

有效期内经营）

2、关联关系

北部湾集团持有华东重工45%股权，公司持有华东重工35%股权，武汉港迪电

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华东重工20%股权。公司董事长翁耀根先生在华东重工担任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翁杰先生在华东重工担任董事职

务，公司财务总监惠岭女士在华东重工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华东重工既是北部湾集团控股子公司，又是公司参股子公司。此次交易实际

业务来源及资金来源亦是其控股股东北部湾集团，并且此次调整是应北部湾集团

要求而进行，因此作为广西省省属大型国有企业北部湾集团，及作为北部湾集团

控股的华东重工，其在本合同履约能力方面有保证。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24台门座式起重机。合同总金额为21347.34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日常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2、日常关联交易经营活动行为，通过双方签订相关合同予以规范。

五、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鉴于公司及华东重工作为联合中标方，分别与北部湾集团、防城港务集团

有限公司、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签署了四份门座起重机采购合同。现北部

湾集团提出对上述四份合同的付款方式进行调整。公司为此与华东重工签署本补

充协议。

2、补充协议双方同意，上述四份合同设备款均分四期由华东重工向公司支付，

第一期支付预付款20%；第二期支付进度款20%；第三期支付进度款55%；第四期

质保金5%在质保期满后支付。公司相应开具收据或发票给华东重工。

3、除补充协议约定内容，其它条款不变。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双方为了保证业务正常进行而形成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依

据市场定价原则，公平合理，未损害任何一方股东及上市公司利益。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卢立新、夏正曙、王竹平对本次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符合市场交易规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

司独立性，同意本次交易。

八、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华东重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独立意见，

华东重机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交易价格系根据市场价格



为依据确认，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华东重机及股东的利益。该项关联交易尚需股

东大会批准，金元证券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决议文件

2、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11月22日


